
国家税务总局高州市税务局

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

（冻结存款适用）
高 fl'I 税保冻〔2025〕1 号

茂 名必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：（纳 税 人识别号：

91440981MA56YE8U13) 

鉴于你（单位）（地址：高州市北街较场尾68号202房（住

所申报））未按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2785852. 69元 ？ 经责令限期缴

纳后仍然未缴纳， 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后未提供担保， 根据《 

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， 经国家税务

总局高州市税务局局长批准， 决定从2025年8月28日至 2025

年9月26日冻结你（单位）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州

市支行的存款 （大写）戒值柴拾拥万伍忏棚伍伍拾武元陆角欢分

（¥ 2, 785, 852. 69）元 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 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

家税务总局茂名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， 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

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冻结账户的账号：44565001040028578




